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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601579� � �编号：临2024一019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4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

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会议通知于2024年4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电话和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

际出席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李传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李传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传芳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公告》（编号：临2024-009号）。

表决情况：同意票 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579� � � � � � � �证券简称：会稽山 公告编号：2024-018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杨绍路2579号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4,307,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23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副董事长傅祖康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方朝阳、董事张曙华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金雪泉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其2023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0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候选人：李传芳先生 264,237,800 99.973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574,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

构及支付其2023年度审计报

酬的议案》

574,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4年独立董事

津贴标准的议案》

574,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574,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01 候选人：李传芳先生 504,100 87.79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264,307,900股，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 1-10项及其子议案。 其中议案5、7、8、9、10.01为中小股东表决单

独计票议案，已单独列示披露。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峥 胡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83� � � � � � � �证券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0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2007号金地中心3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44,231,5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71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家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徐家俊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1,977,671 99.8995 2,006,800 0.0894 247,100 0.0111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1,971,471 99.8992 2,013,000 0.0896 247,100 0.0112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1,977,671 99.8995 2,006,800 0.0894 247,100 0.0111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1,680,271 99.8863 1,709,100 0.0761 842,200 0.0376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1,995,071 99.9003 2,031,000 0.0904 205,500 0.0093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1,977,671 99.8995 2,006,800 0.0894 247,100 0.011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9,953,618 98.9182 24,277,952 1.0817 1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供财务资助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9,666,118 98.9053 24,565,452 1.0946 1 0.0001

9.00�议案名称：关于逐项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通过

分项表决情况：

9.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徐家俊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3,689,619 99.5302 10,541,951 0.4697 1 0.0001

9.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季彤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4,535,563 99.5679 9,694,208 0.4319 1,800 0.0002

9.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徐文渊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2,358,547 99.9165 1,741,224 0.0775 131,800 0.0060

9.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徐倩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2,358,547 99.9165 1,741,224 0.0775 131,800 0.0060

9.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荣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2,364,747 99.9168 1,735,024 0.0773 131,800 0.0059

9.0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老豹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2,093,397 99.9047 2,006,374 0.0894 131,800 0.0059

10.00�议案名称：关于逐项选举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通过

分项表决情况：

10.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关凌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2,571,371 99.9260 1,658,400 0.0738 1,800 0.0002

10.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程清华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9,500,998 99.7892 4,598,773 0.2049 131,800 0.0059

10.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胡翔群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9,572,998 99.7924 4,526,773 0.2017 131,800 0.005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逐项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 例

（%）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吴鹏程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234,313,426 99.5580 是

11.02

关于选举李普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234,113,421 99.5491 是

11.03

关于选举刘中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234,363,436 99.5602 是

11.04

关于选举廖南钢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234,513,424 99.5669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331,196,7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778,057,6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32,425,868 98.1098 1,709,100 1.2662 842,200 0.624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4,080,574 97.0479 732,500 2.952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08,345,294 98.3490 976,600 0.8864 842,200 0.7646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910,483,477 99.7205 1,709,100 0.1871 842,200 0.0924

5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10,798,277 99.7550 2,031,000 0.2224 205,500 0.0226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授

权的议案

888,756,824 97.3409 24,277,952 2.6590 1 0.0001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供财务资

助授权的议案

888,469,324 97.3094 24,565,452 2.6905 1 0.0001

9.01

关于选举徐家俊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2,492,825 98.8453 10,541,951 1.1546 1 0.0001

9.02

关于选举季彤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3,338,769 98.9380 9,694,208 1.0617 1,800 0.0003

9.03

关于选举徐文渊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11,161,753 99.7948 1,741,224 0.1907 131,800 0.0145

9.04

关于选举徐倩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11,161,753 99.7948 1,741,224 0.1907 131,800 0.0145

9.05

关于选举李荣辉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11,167,953 99.7955 1,735,024 0.1900 131,800 0.0145

9.06

关于选举王老豹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10,896,603 99.7658 2,006,374 0.2197 131,800 0.0145

10.01

关于选举关凌为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911,374,577 99.8181 1,658,400 0.1816 1,800 0.0003

10.02

关于选举程清华为第十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908,304,204 99.4818 4,598,773 0.5036 131,800 0.0146

10.03

关于选举胡翔群为第十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908,376,204 99.4897 4,526,773 0.4957 131,800 0.0146

11.01

关于选举吴鹏程为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03,116,632 98.9137

11.02

关于选举李普伟为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02,916,627 98.8918

11.03

关于选举刘中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903,166,642 98.9191

11.04

关于选举廖南钢为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03,316,630 98.9356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扬、黎晓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

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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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监事选举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上午召开了金地集团职工代表大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

选举高少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阎冰先生、江海炼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职工代表董事与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将分别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监事共同组

成第十届董事会和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附：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高少和，男，1970年5月生，清华大学水工结构工程学学士及清华大学结构工程硕士。 1997年7月加入金

地集团，历任金地集团深圳地产公司总经理助理、集团总部经营管理部副总经理、集团总部企业发展部副总

经理、北京地产公司营运副总经理、集团投资与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西部区域贵阳地产公司贵阳公司城市

总经理及西部区域地产公司区域副总经理。 现任金地集团审计监察部部门总经理。

截至目前，高少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阎冰，男，1972年8月生，大连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及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硕士。 1999年11月加入金地集

团，历任金地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第五办事处主任、深圳地产公司拓展总监、华南区域地产公司助理

总经理兼昆明公司总经理、集团行政与信息管理部助理总经理、行政管理部副总经理、审计监察部总经理，

华南区域副总经理兼珠海公司总经理，现任金地集团华南区域地产公司区域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阎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江海炼，男，1983年10月生，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士，一级注册建造师，高级建筑工程师。 曾任深圳

市金地住宅开发有限公司资深土建工程师、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深圳

市金地新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金地集团华南区域金地工业园区旧改项目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江海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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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2日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

通知，会议于2024年4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十一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十一人。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徐家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2、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季彤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3、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任

委员的议案》。

3.1�关于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制度》，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主任委员。 委员

五人：徐家俊、季彤、徐文渊、徐倩、廖南钢；徐家俊任主任委员。

3.2�关于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制度》，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主

任委员。 委员五人：独立董事刘中、廖南钢、吴鹏程，董事季彤、李荣辉；独立董事刘中任主任委员。

3.3�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主任委员。 委员

五人：独立董事李普伟、刘中、廖南钢，董事季彤、徐文渊；独立董事李普伟任主任委员。

3.4�关于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规，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主任委员。委员五人：独立董事廖南钢、

刘中、吴鹏程，董事徐家俊、徐倩；独立董事廖南钢任主任委员。

4、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李荣辉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5、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陈爱虹女士、韦传军先生、陈长春先生、郝一斌先生、王南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期

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6、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阳侃先生、蔡占宁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7、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李荣辉先生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8、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胡学文女士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胡学文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

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由于其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

培训证明，暂由公司董事长徐家俊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胡学文女士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将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9、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请张晓瑜女士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10、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行授权的

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决定在确定年度经营计划后，授

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董事会制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及业绩指标的达标情况，确定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激励事宜。

11、董事会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董事长进行日常融资授权的议案》。

为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同意在闭会期间授权由董事长签订公司与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

机构）融资相关的协议及文件，融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债务融资工具、承兑汇票、银行保函、资管/信

托计划、银行理财子融资等，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维好承诺、流动性支持、债务加入等，额度为单笔不超过

叁拾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详见本公告附件三。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附件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荣辉，男，1971年11月生，研究生学历，西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

员）。 曾任国民控股集团总裁助理、财务总监，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总经理、总经理

助理、审计责任人，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富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深圳富德金蓉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李荣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陈爱虹，女，1970年11月生。研究生学历，清华-威尔士大学MBA，会计师。曾任深圳市福田区投资管理

公司财务部部长、审计部部长、福田区国有企业监事会监事、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长兼总经理，金地集团董事、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福田人才安居有限公司董

事等职务。 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截至目前，陈爱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韦传军，男，1968年10月生，经济学学士，上海财经大学MBA，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英国特许会

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曾任职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万科集团财务部总经理助理等。 2003年加入金

地集团，历任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截至目前，韦传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60,100股，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陈长春，男，1967年1月生，1984年至1993年就读于浙江大学，取得浙江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历任金地集

团董事、副总裁；同景集团常务董事、总裁，北京前景置地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华北

区域地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目前，陈长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10,000股，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郝一斌， 男，1972年11月生，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管理学士及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

2003年7月加入金地集团，历任金地集团华北区域金地中心项目总经理、华北区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

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公司助理总裁、副总裁，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截至目前，郝一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5,800股，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王南，男，1972年1月生，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本科毕业于东北大学管理工程系。 2002年4月加入金

地集团，历任金地集团武汉地产公司和上海地产公司营销总监，上海地产杭州公司总经理，华东区域地产公

司副总经理，金地集团战略总监，集团公司助理总裁，华中区域地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裁。 现任公司

高级副总裁。

截至目前，王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阳侃，男，1965年10月生，中欧商学院EMBA，浙江大学管理学硕士，本科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

程系。 1996年至2005年任职于公司，历任金地宾馆总经理，集团项目拓展部总经理助理，企业发展部副总经

理，经营管理部总经理。曾任职金科集团副总裁、景瑞集团董事及高级副总裁。 2013年任金地集团华北区域

地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华东区域地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目前，阳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蔡占宁，男，1965年9月生，曲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 历任金地物业副总经理，金地集团企业发展部副总

经理，金地北京地产公司行政人事总监，金地物业董事长，金地集团行政人事部总经理，金地集团助理总裁，

现任金地集团副总裁、金地智慧服务集团公司CEO、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名誉副会长。

截至目前，蔡占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胡学文，女，1985年4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任广发证券私募融资部项目经理，资本市场学院培

训部副主任（主持工作）、研究员，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固定收益部副总经

理、职工监事。

截至目前，胡学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附件二：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公司拟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履历等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查公司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等有关资料，我们认为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提名委员会同意聘请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附件三：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经审议《关于聘请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查李荣辉先生的个人履历等有关资料，我们认为李荣辉先生具备与其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相适应

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财务负责人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一

致同意聘请李荣辉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股票代码：600383� � � � � � � �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3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2日发出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

通知，会议于2024年4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五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五名。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关凌、程清华、胡翔群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根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金地工会[2024]001号），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阎

冰、江海炼为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监事会经投票表决，以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关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本届监事会任期。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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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函告，

获悉李卫国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李卫国 是 37,584,000 7.08% 1.49%

是（高

管锁

定股）

否

2024年4月

18日

2025年4月

18日

中国中金

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置换存

量股票

质押负

债

（二）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10,254,310 1.93% 0.41%

2021年2月3

日

5,891,830 1.11% 0.23%

2021年4月6

日

750,000 0.14% 0.03%

2022年8月24

日

3,050,000 0.57% 0.12%

2022年8月24

日

1,000,000 0.19% 0.04%

2022年10月

11日

850,000 0.16% 0.03%

2022年10月

11日

2,070,000 0.39% 0.08%

2022年10月

25日

1,060,000 0.20% 0.04%

2023年11月

21日

2,090,000 0.39% 0.08%

2023年12月5

日

1,090,000 0.21% 0.04%

2023年12月6

日

2,670,000 0.50% 0.11%

2024年1月8

日

李卫国 是

2024年4月

19日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1,450,000 0.27% 0.06%

2024年1月18

日

800,000 0.15% 0.03%

2024年1月31

日

1,650,000 0.31% 0.07%

2024年2月6

日

3,420,000 0.64% 0.14%

2024年4月15

日

合计 - 38,096,140 7.18% 1.51% - - -

注：上表中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后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卫国及其

一致行动人

李兴国

541,712,242 21.51%

348,

674,339

348,

162,199

64.27% 13.82%

348,162,

199

100.00%

80,337,

466

41.51%

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记数量及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均为高管锁定股。

如上表所示， 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41,712,2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51%，完成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为348,162,1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2%，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64.27%。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41,712,242股。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为258,301,49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7.6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26%，融资余额剩余为1,827,050,000

元，其中，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13,937,49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1.0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52%，融资余额剩余为797,050,000元。上述质押陆续到期后，将通过质押展期、质押置换、自有资金等方式偿还。李卫

国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及资金偿付能力，其还款资金来源于质押置换及质押展期、自有资金等。

3、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李卫国先生看好公司长期发展，其质押股份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补充质押

股票或提前偿还款项等措施防止股票平仓并及时通知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5、李卫国先生股份质押事项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公司将持

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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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0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4月10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

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邝焯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

（2）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年度报告公

允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

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3）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及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

素，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回避表决《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监高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全体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董监高

薪酬分配方案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

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2023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可转债募集资金2023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融资计划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融资计

划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及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同时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并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提供财

务资助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产和信用减值准备、核销资产及处置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和信用减值准备、核销资产及处置资产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和信用减值准

备、核销资产及处置资产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和信用

减值准备、核销资产及处置资产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

产和信用减值准备、核销资产及处置资产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各方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等公允

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司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监事胡德才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票，回避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

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

处置金融资产的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注

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

分治理制度的公告》。

其中，《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股份回购管理制度》尚需提交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分包业务并为其业务合同履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对部分应收账款进行债务重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部分应收账款

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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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

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至4月2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wzqdb@dwzq.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3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

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4月30日下午 15:00-16:30举行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30日 下午 15:00-16: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范力先生

总裁：薛臻先生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兼公司执委：姚眺女士

董事会秘书、公司执委：杨伟先生

独立董事：周中胜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4月30日 下午 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至4月2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wzqdb@dwzq.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2-62601555

邮箱：dwzqdb@dwzq.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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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4年4月19日发行，缴款日为2024年4月22

日，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4东吴证券CP005 短期融资券期限 360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410051 发行日期 2024年04月19日

起息日期 2024年04月22日 兑付日期 2025年04月17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2.12%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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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比例达到3%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31，由公司董事长徐石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488,786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3.03%

累计已回购金额 7,012.2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6.36元/股~24.8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63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落实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4月19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488,786股，

占公司总股本115,158,439股的比例为3.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84元/股，最低价为16.36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70,122,346.8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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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和2024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05）和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1）。 现对相关内容修正如下，具体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较上年同

期的增减变动幅

度（%）

修正前

（业绩预告）

修正前

（业绩快报）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不适用 109,148.72 104,465.02 103,242.98 1.18

营业利润 不适用 -2,906.76 -4,305.42 9,580.94 -144.94

利润总额 不适用 -2,951.04 -4,348.01 9,510.91 -145.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700万元到

-2,500万元

-3,665.51 -5,001.81 9,408.06 -153.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400万元到

-2,900万元

-4,382.82 -5,838.37 8,440.03 -169.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不适用 -0.24 -0.44 0.82 -15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不适用 -2.57 -3.52 6.53

下降10.05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较上年

同期增减变动幅

度（%）

修正前

（业绩预告）

修正前

（业绩快报）

修正后

总 资 产 不适用 190,246.76 189,082.61 195,045.77 -3.0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不适用 140,476.71 139,085.61 144,845.64 -3.98

股本 不适用 11,515.84 11,515.84 7,726.77 49.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不适用 12.20 12.08 18.75 -35.57

备注：上年度年报披露基本每股收益为1.22元/股，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需要重述上年每股收益数据，重述后上

年度每股收益为0.82元/股。

二、业绩预告暨快报修正原因说明

（一）业绩预告暨业绩快报差异情况

公司本次修订后的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与公司已披露的《2023年度业绩预告》及《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中主

要财务数据的差异：修正后的营业利润为-4,305.42万元，比修正前减少1,398.66万元，减幅为48.12%；修正后的利润总

额为-4,348.01万元，比修正前减少1,396.97万元，减幅为47.34%；修正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001.81

万元，比修正前减少1,336.30万元，减幅为36.46%；修正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

838.37万元，比修正前减少1,455.55万元，减幅为33.21%。

（二）造成业绩预告暨业绩快报差异的具体原因

本次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更正主要原因是:（1）部分项目因验收确认依据不够充分导致收入不能确认；（2）计提部

分项目的外采成本；（3）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核算抵销逆流交易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影响及股份支付费用调整等。

（三）与审计师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快报更正系经公司与审计机构充分沟通后谨慎确认并对财务报表及时进行调整后的结果，因本次修正给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四）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的数据，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致以诚挚的歉意，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及相关部

门加强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坚持审慎性原则，保障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的准确性。

特此公告。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